


淄博市淄川区国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景观绿化工程（二期）需求方案
 












采购人：淄博市淄川区国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山东润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淄博市淄川区国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景观绿化工程（二期）

编制时间：2026年3月19日
一、项目概况及预算情况：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为淄博市淄川区国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景观绿化工程（二期），共分1个包，预算金额865811.65元。
2、 采购标的具体情况：
（一）采购项目概况
1、采购内容：包括清表、石方开挖外运、种植土回填、乔灌木、地被栽植、混凝土路面等，具体以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为准。
2、工程地点：淄博市淄川区国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园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3、质量要求：合格并通过采购人验收。
4、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5、质量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两年。
6、养护期：两年，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苗木成活率为100%，养护期内死亡的苗木由成交供应商补植。
7、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满足采购人要求。
8、采购标的需执行的标准、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其他标准：与本项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满足国家、省市相关规范及其他相关专业现行规范。
9、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符合国家、省、市相关规范及其他相关专业现行规定。
10、需满足的政策要求：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监狱企业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等政府采购政策
10.1中、小微企业
10.1.1若供应商为小微企业，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及工信部等部委发布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的规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政策。
给予小型和微型企业（包括相互之间组成的联合体）产品的价格 5% 的扣除；计算方法是：
最终价格＝报价×（1－价格扣除比例），按照最终价格进行价格评审。
10.1.2大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组成联合体响应，联合协议中约定，小型、微型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合同金额30%以上的，可给予联合体 / 的价格扣除。计算方法是：
最终价格＝报价×（1－价格扣除比例），按照最终价格计算其价格分得分。
10.1.3供应商为小型和微型企业的，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见附件）扫描件附于响应文件中。
[bookmark: _Toc29752_WPSOffice_Level3]10.2监狱企业
10.2.1若供应商为监狱企业，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政策。
10.2.2给予监狱企业（包括相互之间组成的联合体）产品的价格 5%的扣除；计算方法是： 
最终价格＝报价×（1－价格扣除比例），按照最终价格计算其价格分得分。
10.2.3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与监狱企业组成联合体响应，联合协议中约定，监狱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合同金额30%以上的，可给予联合体 / 的价格扣除。计算方法是： 
最终价格＝报价×（1－价格扣除比例），按照最终价格计算其价格分得分。 
供应商须提供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扫描件附于响应文件中，否则不给予价格扣除。
[bookmark: _Toc25104_WPSOffice_Level3]10.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10.3.1若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41号）的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10.3.2给予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产品的价格 5%的扣除；计算方法是：
最终价格＝报价×（1－价格扣除比例），按照最终价格计算其价格分得分。
供应商须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扫描件附于响应文件中，否则不给予价格扣除。
10.3.3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
注：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的涉及到政策加分项目的相关资料须一次性上传提交出示，不接受二次提交材料验证，由磋商小组检查验证。供应商所提供的资料或填写的内容必须真实、可靠，如有虚假或隐瞒，一经查实将导致响应被拒绝，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进行处罚，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
11、工程地点和工期
11.1工程地点：淄博市淄川区国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园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11.2工期：自接到采购人通知之日起30日历天内完工并验收合格。
[bookmark: _Toc18814]（二）技术标准及要求
1、依据设计施工图纸、清单、技术文件等要求，本工程项目的材料设备、施工必须达到现行国家及省、市、行业的一切有关法规、规范的要求，如各标准及规范要求有出入则以较严格者为准。
2、进场的所有苗木必须生长健壮、树冠及姿态优美、带合格泥球并要求确保无伤、无病、无残、无虫、不枯老，植株应分枝良好根系旺盛，每株植物的根系应主根、次根比例适宜，所有进场苗木由采购人检验规格、质量和数量，并经签证认可后方可种植。检验不合格的，供应商应予无条件调换。苗木一次成活为100％，竣工验收通过后两年苗木成活率为100％，保活期内如有苗木死亡或不健康，应在采购人通知后7天内更换，所补植苗木的养护期自补植验收合格之日起重新计算两年。
（三）供应商资格及建造师（项目经理）要求
1、供应商不得借用或挂靠资质，发现有此行为的，将取消其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2、派往本工程现场的项目经理（建造师）必须常驻工地，不得兼任其他项目的项目经理（建造师），否则采购人将有权取消合同。采购人将对现场的项目经理（建造师）进行考核，每月必须按时参加每周的工程例会及相关会议，每缺席一次，罚款500元，第二次缺席罚款1000元，累计缺席三次，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不予支付已完工程的工程款，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bookmark: _Toc21537]（四）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要求
1、施工期间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施工现场管理，做到安全文明施工，包括施工人员安全和其他工作人员安全，否则出现的一切人身伤亡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对于不按规定要求施工的，采购人有权中止其施工，不听劝阻的，将做罚款处理，直至停止施工。
2、施工现场要设置醒目的符合安全规定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标语、夜间须设警示灯，设置标准及数量需满足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并设专人负责值班，作业现场有安全操作规章制度。
3、成交供应商应做好场区内环境保护，防止环境污染。成交供应商使用任何机械前，须经采购人同意；施工中不得污染周边环境；做好各类设施的维护。任何因施工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供应商都有责任采取措施予以防止和消除。由于成交供应商过失、疏忽或未按采购人指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导致需要另外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这部分额外工作的费用应由成交供应商负担。
4、在施工期间或竣工后，注意保护施工现场的环境卫生，工程施工中的余土及垃圾要及时外运，不得在工地存放。工程竣工后，将施工垃圾全部清理完毕，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
[bookmark: _Toc2127]（五）其他要求
1、工程施工用水、电、施工现场的临时设施和场地平整以及竣工后的清理工作，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解决。
2、工程施工过程中造成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它设施的损坏，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恢复原状，一切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成交供应商必须对施工现场负责，并有义务拒绝未取得采购人认可的进场施工证的其他专业施工队伍进行施工。
4、采购人可对成交供应商随时抽查，若发现不良行为或对工作不尽责行为，可酌情对其进行处罚。
5、未尽事宜按现行的国家规范和规程执行。
三、论证意见：无
四、公示时间：
本项目采购需求公示期限为3天：自2026年3月20日起，至2026年3月22日止。
五、意见反馈方式
本项目采购需求方案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众及潜在供应商的监督。
请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项目需求方案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并请于2026年3月23日前将书面意见反馈至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于公示期满5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或者对处理意见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就有关问题通过采购文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未在规定时间内得到答复或者对答复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以向监督部门提出投诉。
六、项目联系方式：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淄博市淄川区国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钟楼街道后孟社区眉山路78号12幢国控集团办公大楼
联系人：侯凯文
联系方式：0533-5886016 
2. 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山东润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政通路135号高科技创业园C座102
联系人：胡卧龙
联系方式：0533-3581331
3.监督机构信息
名 称：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地址：淄博市淄川区般阳西路78号
联系人：孙凯
联系方式：0533-2329260　　


发布人：山东润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26年3月19日




